附件4：
中国矿业大学本科教学督导组工作条例
(2016年6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配合教学管理部门，进一步完善本科教学校内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各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强化教学持续改进机制，通过对各种教学活动的督促与检查，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进而推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特成立“中国矿业大学本科教学督导组”（以下简称教学督导组）。
第二条  本条例主要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本科课堂教学，不包括实验教学及实践教学等。
第二章  人员组成与聘任条件
第三条  教学督导组分为学校和学院两级，成员由在职教师和离退休教师担任，设组长1名。
第四条  教学督导组成员聘任条件
1．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为人正直，秉公办事，具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2．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教学经验丰富，治学态度严谨，教学效果优秀，在本专业具有较高的声誉和威望；
3．熟悉教育教学改革动态，能够独立从事教学工作的调查和研究；
4. 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其中在职教师保证每学期有一定的时间从事教学督导工作；
5. 身体健康，能完成一般教学督导工作，年龄原则上不超过70周岁。
第三章  聘任程序与任期
第五条  校级教学督导组由学院推荐、教务部审核，报主管校长批准，或由教务部根据工作需要直接聘请，报主管校长批准；
第六条  院级教学督导组由学院直接聘任，报教务部备案；
第七条  任期2年。
第四章  工作职责
第八条  教学督导组代表学校、学院对本科课堂教学工作各环节开展教学督导工作。
第九条  教学督导组应积极深入教学一线，走进课堂，开展听课、评课工作，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及时诊断。校级教学督导组主要对优质课程、新开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有争议的课程等，进行随机或针对性听课。院级教学督导组主要对本院教师开出的课程进行随机听课。
第十条  把好新教师上讲台的质量关，并进行跟踪听课，促使其不断提高授课水平。学校教学督导组专家代表教务部参加学校组织的新教师开课试讲工作、学院教学督导组参加学院组织的新教师开课院内试讲工作。
第十一条  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对课堂教学工作教学档案及各类教学文件进行检查。主要是对学生试卷、报告等文本资料及课程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课程小结等教学档案资料进行检查。
第十二条  参与教师课堂教学评价。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要求，为更好地帮助广大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学校教学督导组应在教务部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对上一学年课堂教学效果一般的教师进行警示提醒和跟踪指导，分小组给出综合《听课建议》，帮助相关教师提高教学能力。
第十三条  深入密切关注学校的教育教学动态，教学督导组应定期组织召开教师与学生座谈会。通过与师生的交流，解答师生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疑问，听取对学校教学工作及有关教学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汇总整理座谈内容并及时反馈给学校相关部门，以便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改进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
[bookmark: _GoBack]第十四条  学校教学督导组配合学校做好课堂教学竞赛工作。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五条  教学督导组应在教务部或学院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开展各项督导工作。
第十六条  教学督导组每学期应积极深入课堂听课或查课，听课结束后须认真填写《听课记录表》，并于当学期将听课信息及时在学校听课系统中录入，以便学校、学院及相关任课教师及时查询听课及授课情况。
第十七条  教学督导组听课后应主动与任课教师交流沟通，对其授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意见与建议，切实帮助教师提升教学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第十八条  凡涉及到分小组开展听（评）课、教学档案检查等专项工作中，教学督导组应讲求“一致性”原则，根据实际情况给出综合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九条  教学督导组应积极参加每学期教务部或学院组织召开的例会、座谈等活动，对教学督导工作进行总结和展望，同时加强教学督导组成员自身业务能力与水平。
第六章  其  他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